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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干部群众：
大家好！
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通知》，在全国开展为期 3 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提
升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的重要举措。一年多来，
各级各部门不断加大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有
力震慑了犯罪分子嚣张气焰，荡涤了社会风气，全区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当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迈入“深挖根治”的纵深阶段。
为深挖彻查、严厉打击隐藏较深或仍在作恶的黑恶势力，现向
全区人民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若在工作和生活中，发
生或发现有下列情形的，请及时举报：

1.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
领域渗透的黑恶势力；

2.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农村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
资源、侵吞集体财产的黑恶势力；

3.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
姓的“村霸”等黑恶势力；

4.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
的黑恶势力；

5.在建设工程、交通运输、矿产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领
域，强揽工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黑恶势力；

6.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码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
行霸市、强买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力；

7.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8.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恶势力；
9.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法队”的黑恶势力；
10.组织或雇佣网络“水军”在网上威胁、恐吓、侮辱、诽

谤、滋扰的黑恶势力；
11.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
12.黑恶势力“保护伞”。
希望广大人民群众行动起来，积极检举涉黑涉恶线索，我

们将严格依法保护您的个人信息及安全，举报事项一经查实
将按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最高奖励 20万元人民币。

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市委、市政府和区委、区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必将取得全面胜利！

举报电话：021-24060870（周一至周五 8：30-17：30）
举报电邮：cmshce@163.com
来信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崇明大道 8188 号区行政

办公中心 1号楼，邮政编码：202150。

崇明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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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崇明人民的一封信

1.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从何时
开始？

答：2018 年 1 月 23 日，中央政法
委召开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
话会议，为期三年（2018 年-2020 年）
的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正式开始。

2.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义
是什么?

答：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
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
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
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3.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基本原则
是什么？

答：有黑扫黑、有恶除恶、有乱治
乱。

4.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主要特点
是什么？

答：已上升至国家战略、斗争对象
更加广泛、斗争手段更加丰富、更加强
调依法打击。

5.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目标任务
是什么？

答：通过 3 年不懈努力，黑恶势力
违法犯罪特别是农村涉黑涉恶问题得
到根本遏制，城乡结合部等涉黑涉恶
治安乱点得到全面整治，重点行业、重
点领域管理得到明显加强，人民群众
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升；黑恶势力

“保护伞”得以铲除，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的环境明显优化；基层社会治理能
力明显提升，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防范
打击长效机制更加健全，扫黑除恶工
作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
提高。

6.“扫黑”与“打黑”有什么区别?
答：“打黑”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

发，强调点对点打击黑恶势力犯罪。
“扫黑”更多是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
巩固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维
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在更大范围
内，更全面、更深入的扫除黑恶势力，
不但要打击犯罪，还要打击违法行
为。“扫黑”更加重视综合治理、源头治
理、齐抓共管。“扫黑除恶”和“打黑除
恶”虽一字之差，但对广度、深度、力度
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反映了党中央
国务院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保障社会
安定有序、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定
决心。

7.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打击重点是
什么？

答：聚焦涉黑涉恶问题突出的重
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把打击
锋芒始终对准群众反映最强烈、最深
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重
点打击：

（1）威胁政治安全特别是制度安
全、政权安全以及向政治领域渗透的
黑恶势力；

（2）把持基层政权、操纵破坏农村
基层换届选举、垄断农村资源、侵吞集
体财产的黑恶势力；

（3）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
称霸一方、欺压残害百姓的“村霸”等
黑恶势力；

（4）在征地、租地、拆迁、工程项目
建设等过程中煽动闹事的黑恶势力；

（5）在建设工程、交通运输、矿产
资源、渔业捕捞等行业、领域，强揽工
程、恶意竞标、非法占地、滥开滥采的
黑恶势力；

（6）在商贸集市、批发市场、车站
码头、旅游景区等场所欺行霸市、强买
强卖、收保护费的市霸、行霸等黑恶势
力；

（7）操纵、经营“黄赌毒”等违法犯
罪活动的黑恶势力；

（8）非法高利放贷、暴力讨债的黑
恶势力；

（9）插手民间纠纷，充当“地下执
法队”的黑恶势力；

（10）组织或雇佣网络“水军”在网
上威胁、恐吓、侮辱、诽谤、滋扰的黑恶
势力；

（11）境外黑社会入境发展渗透以
及跨国跨境的黑恶势力；

（12）黑恶势力“保护伞”。

8.什么是“套路贷”？
答：“套路贷”，是对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假借民间借
贷之名，诱使或迫使被害人
签订“借贷”或变相“借贷”

“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
通过虚增借贷金额、恶意制
造违约、肆意认定违约、毁匿
还款证据等方式形成虚假债
权债务，并借助诉讼、仲裁、
公证或者采用暴力、威胁以
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
财物的相关违法犯罪活动的
概括性称谓。

9.什么是“软暴力”?
答：“软暴力”是指行为

人为谋取不法利益或形成非
法影响，对他人或者在有关
场所进行滋扰、纠缠、哄闹、
聚众造势等，足以使他人产

生恐惧、恐慌进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
足以影响、限制人身自由、危及人身财
产安全，影响正常生活、工作、生产、经
营的违法犯罪手段。

10.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其背后
“保护伞”线索举报奖励范围包括哪
些？

答：（1）纪委监委机关、公安机关
未发现或未掌握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
及其背后“保护伞”线索，并查证属实
的。

（2）纪委监委机关、公安机关已掌
握，但举报人反映内容更为具体详细，
并在案件侦破、查处、追究黑恶势力

“保护伞”刑事责任等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的。

（3）为缉捕公开悬赏在逃涉黑涉
恶违法犯罪嫌疑人及其背后“保护伞”
提供具体藏匿地点、活动路线等重要
线索，有效协助办案单位抓获嫌疑人
到案的。

11.本市对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线索有什么奖励？

答：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的，按照
下列标准对举报人给予一次性奖励：

（1）举报人提供黑社会性质组织
线索的，奖励人民币 10 万元至 20 万
元；

（2）举报人提供恶势力犯罪集团
线索的，奖励人民币 3万元至 5万元；

（3）举报人提供涉恶类犯罪团伙
的，奖励人民币 1万元至 3万元；

（4）举报人提供涉黑涉恶案件在
逃嫌疑人线索的，奖励人民币 5000 元
至 1万元。

12.本市对举报涉黑涉恶违法犯
罪线索人员有哪些保护措施？

答：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经评估认
为确有必要采取保护措施的，应当制
作呈请举报人保护报告，参照有关规
定履行审批程序，依法采取举报人保
护措施。纪委监委机关、组织部门、其
他政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接到
举报涉黑涉恶犯罪线索后，认为确有
必要对举报人采取保护措施的，按程
序商请公安机关采取举报人保护措
施。

公安派出所及相关责任单位可以
对被保护人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
护措施：（1）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通
讯方式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2）禁
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被保护人。（3）对被
保护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和住宅采取
专门性保护措施。（4）其他必要的保护
措施。 崇明区涉黑涉恶举报方式崇明区涉黑涉恶举报方式

崇明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办公室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24060870（周一
至周五 8：30-17：00）；

（二）互 联 网 举 报 ：cmshce@
163.com；

（三）来信举报：上海市崇明区
城桥镇崇明大道 8188 号区行政办
公中心 1号楼，邮政编码：202150。

上海市公安局崇明分局举报方
式

（一）举报电话：24060870（周一
至周五 8：30-17：00）；

（二）互联网举报：shcmshb2018@
163.com；

（三）来信举报：上海市崇明区

城桥镇湄洲路 268 号，邮政编码：
202150。

崇明区纪委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12388；
（二）互联网举报：jjjc.shcm.gov.cn；
（三）来信举报：上海市崇明区

城桥镇崇明大道 8188 号区行政办
公中心 1号楼，邮政编码：202150。

崇明区组织部举报方式
（一）举报电话：12380；
（二）互 联 网 举 报 ：cmzzbbg@

163.com；
（三）来信举报：上海市崇明区

城桥镇人民路 68 号 2 号楼 211 办公
室，邮政编码：202150。

按语：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咬定三年为期目标不放松，分阶段、分领域地完善策略方法、调整主攻方向，保持强大攻势。要紧盯涉黑涉恶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背后‘关系
网’‘保护伞’不放，在打防并举、标本兼治上下真功夫、细功夫，确保取得实效、长效。”为推动本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区扫黑办梳理出一些应知应会知识、涉黑涉恶违法
犯罪类型及举报方式在《崇明报》刊载，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社会面强大声势氛围，护航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扫黑除恶众志成城 平安崇明人人参与


